附件

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的要求，现将我单位2021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1年，本单位行政许可事项包括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食品生产、食品经营、药品经营（零售）、医疗器械经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等7大项行政许可事项（含依委托事项），其中新增食品生产、食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等13子项，减少仅销售预包装的食品经营许可改为备案，全部事项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广东政务服务网）。2021年度，我局共接收上述行政许可事项申请78093件，其中受理量70803件、不受理量7290件；行政许可办结量78288件，其中审批同意量68119件、审批不同意量289件。
（一）依法实施情况。一是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加强办照办证统一规范管理，不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二是编制行政审批权责清单，对照上级行政许可事项要求动态调整许可目录和事项收件清单。三是我局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办结期限、承诺办结期限、实际平均办结时间均达标，并按规范办结。
（二）公开公示情况。一是进一步完善我局信息公开制度，将本局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法律依据、标准条件、程序步骤、具体时限、责任追究及监督形式等，在办公场所、区政务网站等媒介上公布。二是及时公示审批信息，通过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和天河区门户网站公示许可事项审批结果。
（三）监督管理情况。一是制定完善《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工作暂行办法》、窗口工作人员管理规范、服务接听电话应答、档案管理、政务服务效能等方面工作制度文件。二是通过许可系统设置预警功能，监督各部门办事时限；事项通过进驻广东政务服务网和审批结果公示公开，群众可直接在网上查询办理进度。三是实行内外监督，我局建立了投诉举报管理制度，同时局领导、纪检监察科、人事科也会对我局行政许可审批工作进行监察，确保行政审批工作依法依规开展；按时答复12345热线关于行政许可类咨询工单，未收到违法违规投诉举报信息。
（四）实施效果情况。根据“放管服”改革要求，便利申请途径，规范收件清单，精简审批流程，确保依法批、减时效、保质量、提效率，提升市场主体办照办证满意度。一是根据基层实际实现部分事项“多点办”“就近办”，继续完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部分食品经营审批事项下放至21个市场监管所办理规范，增强群众办事便利度。二是优化个体工商户退出机制，实现了与税务部门系统对接，个体工商户无需公示，就可以按照简易注销程序办理注销登记。三是根据不同业务类型和市场主体需求推行“审前服务”，加强部门之间的对接沟通，减少市场主体的申请时间和经营成本，加速推进审批流程，进一步压减办事时限。
（五）创新方式情况。一是全部事项“一窗办”“网上办”。我局行政许可备案事项100%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和100%实现网上申请，一门率、一窗率、网办率均达100%。二是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按照国家、省、市部署，按“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分类推进我局涉企审批事项改革，依职能实现“审批改为备案”许可事项1项、推行“实行告知承诺”许可事项3项、其他事项按优化审批服务予以落实。三是推进“证照联办”。对企业商事主体，积极推行我局承办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事项依托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实现与企业商事登记的“证照联办”模式，实现“一套材料、一窗受理、并联审批、证照同发”；对个体工商户商事主体，通过线下窗口，实现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证照联办”模式。
（六）推行标准化情况。我局推进审批标准化建设，对照法律法规和各许可审批事项梳理对应的事项名称、实施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受理范围等要素，优化办事指南，编制事项收件清单，以标准化的清单收件方式向群众提供简单易懂的清晰政务办理信息指引，规范许可申请和审批流程。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业务培训不足、审批效能有待提高。基层受业务量大、人员不足等影响，集中参与上级专项业务培训的机会不多，平时业务钻研的时间和精力不够，导致对疑难、复杂问题的事项办理经验不足。
（二）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的硬件系统待优化。机构改革后我局审批业务需分别进入不同的系统，原个体、食药、质监等市局审批系统还未整合优化，相应的申办功能、审批模块、数据统计、数据互认等方面待完善。
（三）业务分布不均和基层执法力量薄弱的矛盾突显。将部分事项下放至21个监管所办理便利了群众就近办，但由于我局基层监管所普遍存在办公场所有限、人力配备不足、基础设施设备不完善等客观困难，亦出现部分所业务量负荷较重。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整合优化审批资源，提升办照办证便利。按照上级部署推进“证照分离”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分类改革，协同区行政审批局完善“证照联办”，不断优化“一网通办”“审前服务”，积极探索我局部分许可事项“全区通办”改革，根据不同市场主体需求推进各种渠道融合优质高效办理。
（二）紧抓窗口规范管理，提升政务服务软实力。根据审批事项职能和窗口管理要求，完善审批工作办法、窗口工作人员管理规范、服务接听电话应答、档案管理、政务服务效能等方面工作制度文件，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审批人员业务培训，以办事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评价提升政务服务成效，营造依法高效、规范有序的政务环境。
（三）建立及时沟通机制，争取上级支持保障。及时归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加强与上级委托部门和区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汇报沟通，争取上级业务指导支持，严格依法行政，积极参与上级开展的各类业务培训。
特此报告。
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3月30日


